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服务指南

一、办理要素
（一）事项名称和编码
政府采购质疑
事项编码：370913311000
（二）实施机构
采购人负责供应商质疑答复。采购人委托采购代理机构采购的，采购代理机构在委托范围内作出答复。
（三）申请主体
参与项目采购活动的供应商
（四）办理依据
《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关于印发山东省政府采购质疑与投诉实施办法的通知》（鲁财采〔2018〕72号）
（五）办理条件
供应商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供应商应当知道其权益受到损害之日是指：
1.对采购文件提出质疑的，应当为收到采购文件之日或者采购文件公告期限届满之日；
2.对采购过程提出质疑的，应当为各采购程序环节结束之日；
3.对中标（成交）结果提出质疑的，为中标（成交）结果公告期限届满之日。
未递交投标（响应）文件的供应商，不得对递交投标（响应）文件截止后的采购过程、采购结果提出质疑。
供应商认为有以下情形之一使自己权益受到损害的，应当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
1.采购文件存在以不合理条件限制、排斥潜在供应商内容的；
2.采购文件未落实政府采购政策的；
3.采购人员、评审委员会成员及其他相关人员与供应商有利害关系，依法应当回避而未回避的；
4.采购程序违反规定的；
5.采购活动中存在串通行为的；
6.供应商提供虚假资料谋取中标（成交）的；
7.认为采购文件、采购过程、中标（成交）结果使自己权益受到损害的其他事项。
供应商提出质疑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1.参与本项目采购活动的供应商，潜在供应商只能对其依法获取的可质疑的采购文件提出质疑；
2.与质疑事项存在明确利害关系；
3.在法定期限内提出质疑；
4.质疑函应当符合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规定；
5.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六）申请材料
供应商提出质疑时，应当提交书面质疑函、授权委托书，并按照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与质疑事项有关的供应商数量提供质疑函副本。
质疑函应当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1.质疑供应商和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的名称、法定代表人、住所、电话、邮编、联系人及联系电话等；
2.采购项目名称、项目编号及包号；
3.具体、明确的质疑事项以及与质疑事项相关的诉求；
4.法律依据、事实与理由，并提供事实依据及相关证明材料，证明材料中有外文资料的，应当将与质疑相关的外文资料完整、客观、真实地翻译为中文，并附翻译人员签名、工作单位、联系方式等信息；
5.提出质疑的日期。
[bookmark: OLE_LINK18]质疑函应当据实署名。其中，质疑供应商为自然人的，应当由本人签字，并提交本人身份证明。质疑供应商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由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字或者盖章，并加盖公章；同时一并提交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等身份证明文件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无法提供证照原件的，必须提供真实有效的复印件。
质疑供应商可以委托代理人进行质疑，其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代理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代理事项、具体权限、期限和相关事项，并由质疑供应商本人、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签字或者盖章（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还应当加盖公章）。代理人应当提交质疑供应商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及本人身份证明。
（七）办理时限
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不得拒收质疑供应商在法定质疑期内发出的质疑函，应当在收到质疑函后7个工作日内作出答复，并以书面形式通知质疑供应商和其他有关供应商。
（八）收费标准
本事项不收费。
（九）咨询服务
联系人：荣成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科
联系电话：0631-7565013
二、救济途径
投诉
（一）投诉事项
质疑供应商对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的答复不满意，或者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未在规定时间内作出答复的，可以在答复期满后15个工作日内向财政部门提起投诉。
投诉人提起投诉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1.提起投诉前已依法进行质疑；
2.投诉书内容符合法律法规和上级规定；
3.在投诉有效期限内提起投诉；
4.属于同级财政部门管辖； 
5.同一投诉事项未经任何财政部门投诉处理； 
6.财政部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投诉受理
投诉人提交投诉书，应按照被投诉人、与投诉事项有关的供应商数量提供投诉书副本。 
投诉书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1.投诉人和被投诉人的姓名或者名称、通讯地址、邮编、联系人和联系电话等；
2.质疑和质疑答复情况说明及相关证明材料；
3.具体、明确的投诉事项以及与投诉事项相关的诉求；
4.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5.提起投诉的日期。
投诉书应当据实署名。其中，投诉人为自然人的，应当由本人签字，并提交本人身份证明。投诉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由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签字盖章并加盖公章；同时一并提交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营业执照等身份证明文件和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无法提供证照原件的，必须提供真实有效的复印件。 
[bookmark: OLE_LINK20]投诉人可以委托代理人进行投诉，其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代理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代理事项、具体权限、期限和相关事项，并由投诉人本人、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签字或者盖章（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还应当加盖公章）。代理人应当提交投诉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及本人身份证明。
（三）处理时限
财政部门收到投诉书后，在5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30个工作日内，对投诉事项作出处理决定。
（四）有关说明
投诉人在全国范围12个月内三次以上投诉查无实据的，由财政部门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
投诉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属于虚假、恶意投诉，由财政部门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禁止其1至3年内参加政府采购活动：
1.捏造事实;
2.提供虚假材料;
3.以非法手段取得证明材料。证据来源的合法性存在明显疑问，投诉人无法证明其取得方式合法的，视为以非法手段取得证明材料。
三、流程图
申请 →受理 →转报 →批复
